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２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大成现金增利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及《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Ａ

大成现金增利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９００２２ ０９１０２２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是

注：投资者范围：中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开放日是指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

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各销售机构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参见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

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或者转换业务。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或转换申请并被受理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

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投资者首次申购

Ａ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

Ａ

级基金份额当期基金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时，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首次申购

Ｂ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

元， 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元。 投资者累计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５００

万份

（含）以上，追加申购

Ａ

级基金份额后自动升级为

Ｂ

级基金份额的，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

不受

Ｂ

级基金份额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限制。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

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每个销售机构保留的单只基金的份额余额和单次赎回的份额不做

最低要求。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

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无申购费用。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申购采用“金额申购”方式，申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计算公式：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元

申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

差计入基金财产。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投资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

Ａ

级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

５００

万份时，本基金的注册登记

机构自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

Ａ

级基金份额升级为

Ｂ

级基金份额。投资人在单个基金账

户保留的

Ｂ

级基金份额的最低余额为

５００

万份，低于

５００

万份的，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自

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

Ｂ

级基金份额降级为

Ａ

级基金份额。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无赎回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采用“份额赎回” 方式，赎回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 赎回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

１

）部分赎回

投资者部分赎回基金份额时，如其账户中的累计未付收益为正或该笔赎回完成后剩余的

基金份额按照每份

１．００

元为基准计算的价值足以弥补其累计至该日的未付收益负值时，赎回

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１．００

赎回金额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

１．００

元计算，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例二：某投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

Ａ

级份额

１０

万份，累计收益为

１００

元，

Ｔ

日该投资者赎

回

５

万份，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金额

＝５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Ａ

级份额

５

万份基金份额，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５

万元，投资

者账户内基金份额余额为

５

万份，剩余累计收益为

１００

元。

例三：投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

Ａ

级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累计收益为

－１００

元，

Ｔ

日该投资者赎

回

５

万份，此时，该投资者部分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赎回后剩余

５

万份，足以弥补其累计

至

Ｔ

日的累计收益

－１０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金额

＝５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５０

，

００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Ａ

级份额

５

万份，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５

万元，投资者账户内

基金份额余额为

５

万份，剩余累计收益为

－１００

元。

投资者部分赎回基金份额时，如其该笔赎回完成后剩余的基金份额按照每份

１．００

元为基

准计算的价值不足以弥补其账户中累计至该日的未付收益负值时，则将自动按部分赎回份额

占投资者账户总份额的比例结转当前未付收益，赎回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１．００＋

赎回份额按比例结转的累计未付收益

其中，赎回份额对应的累计收益

＝

（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

账户基金总份额）

×

账户当前累计

收益

赎回金额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

１．００

元计算，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例四： 投资者持有本基金

Ａ

级份额

１０

万份， 累计收益为

－１

，

０００

元，

Ｔ

日该投资者赎回

９９

，

９００

份，此时，该投资者部分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赎回后剩余

１００

份，按照

１．００

元人民

币为基准计算的价值不足以弥补其累计至该日的累计收益

－１

，

０００

元，则：

赎回份额对应的累计收益

＝－１

，

０００×

（

９９

，

９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

＝－９９９

元

赎回金额

＝９９

，

９００×１．００－９９９＝９８

，

９０１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Ａ

级份额

９９

，

９００

份，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９８

，

９０１

元。投资者

账户内基金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

份，剩余累计收益为

－１

元。

（

２

）全部赎回

投资者全部赎回本基金份额余额时，基金管理人自动将投资者账户中的累计未付收益一

并结算并与赎回款一起支付给投资者，赎回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１．００＋

该份额对应的累计未付收益

赎回金额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

１．００

元计算，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小数点后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例五：某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Ａ

级份额

１

万份，当前累计收益为

４３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

金额为：

赎回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０＋４３．００＝１０

，

０４３．０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Ａ

级份额

１

万份，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１０

，

０４３

元。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率是基金管理人及其销售机构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收取

的费用比率。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 基金转换费用

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转入基金申购

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转入基金

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

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已开放转换业务的开放式基

金之间的转换。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式基

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

本基金转换业务限于本公司直销网点（含大成基金网上交易），以及已开放基金转换业务

的相关代销机构之营业网点。 各代销机构受理本公司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各代销机构

营业网点的说明。

基金转换的原则：

（

１

）“份额申请”原则，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必须以份额为单位提出。

（

２

）“定向转换”原则，即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

转入基金名称。

（

３

）“视同赎回”原则，即基金转换申请转出的基金份额应作为赎回申请纳入转出基金当

日赎回申请总量的汇总计算中。 当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

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

以顺延。

关于基金转换的其他规则，可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已公告的《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

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

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直销机构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８８

联系人：王肇栋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大成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固话费）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分别在深圳、北京、上海设有投资理财中心，并在武汉分公司开

通了直销业务：

（

１

）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６

层

联系人：瞿宗怡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９１

（

２

）大成基金北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５

号中青旅大厦

１０５－１０６

室

联系人：陈丹丹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２３４５／４６

、

０１０－５８１５６１５２／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５６３１５／２３

（

３

）大成基金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１

号

１０１

室

联系人：徐舲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８５３７７／６２１８５２７７／６３５１３９２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１３９２８／６２１８５２３３

（

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

２１８

号浦发银行大厦

１５

楼

联系人：肖利霞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５５２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５５２８６０

７．２

代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是否开通转换业务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

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披露各类基金份额的每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

日年化收益率。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或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３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了解基金申购、赎回、转换等事

宜，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363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2012-032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60

号）批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51

，

656.5

万元。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

"

年产

200

万件汽车球墨铸铁轮毂项目

"

。 该项目设备已全

部调试完毕，现已正式投产。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生产的轮毂产品具有轻量化、节能环保等优势，项目的投产将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丰富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竞争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投产到达产还需一定的时间，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2-07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4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

于核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

2012

】

1598

号），核

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94,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面

值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50%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

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4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罗飞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罗飞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罗飞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

于《章程》的规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营，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在新的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职务，故，罗

飞先生的辞职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董事后生效。 罗飞先生的辞职生效后，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及后续工作。

罗飞先生任职期间勤勉负责，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获配

１２

榆城投债（

１２４０３５

）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多

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

２０１２

年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

认购。 此次发行的分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南方润元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

２０１２

年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万元）

南方润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南方金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股票简称：长百集团 股票代码：

600856

编号：临

2012-012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将长春天然气有限公司

(

原名为长春市天然气化学工业公司

)

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起诉至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公司对该诉讼及进展情况已进行了公告，详见

2009

年

12

月

3

日、

2010

年

7

月

13

日、

2010

年

12

月

25

日、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

近日，公司收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2

）吉民三终字第

27

号

]

，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141800.00

元，由上诉人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着谨慎原则，本公司已于

2010

年对该笔借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因此该判决结果对公

司本期利润情况不产生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2-083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3,

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2-038

），刊载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2

年

12

月

4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小寨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合同约定对控股子公司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小寨

支行签署的《授信协议》形成的

1,000

万元（借款期限从

2012

年

12

月

4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

日）负债提供担保。

本次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在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64,300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7.42%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上接

D38

版）

（

６４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１７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６５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１５７

号

７－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１５７

号

７－８

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６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兰州财富中心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００

传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６

层、

２６

层、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６８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６９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０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电话：

０４７１－６２９２５８７

传真：

０４７１－６２９２４７７

客户服务电话：无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２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１０７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０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３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傅毅辉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４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７４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７５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６０２８４４２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７６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号甲

办公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号甲

法定代表人： 李学琦

电话：（

０２４

）

２３２６６９１７

传真：（

０２４

）

２３２５５６０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７７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期货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３０１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７８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７９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１１２５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０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联系人：倪丹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

８１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办公地址：杭州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３３６

（浙江），

４００８６－９６３３６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李勍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重点投资于受益于产业结构升级、消费升级和技术升级的行业，分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投资收益。 在严

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

Ａ

股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债券、权证、货币市场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６０％～９５％

，其中投资于战略性新兴行业、消费升级行业和传统行业中的技术

升级相关行业的比例不低于股票投资的

８０％

；债券、权证、现金、货币市场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５～

４０％

， 其中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范围为

０～３％

；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１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主动投资管理策略，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贯穿于资产配置、行业细

分、个券选择以及组合风险管理全过程中。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以股票投资为主，并通过适度调整大类资产配置比例，减少基金的系统性风险。 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国家政

策、市场预期、估值水平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利用公司研究开发的数量模型工具，分析和比较不同

类别金融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收益及风险特征，确定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 在做大类资产的主动性配置时，基金管理人也

会基于在长期投资管理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应对突发事件、财报季节效应以及市场非有效等例外效应所造成的短期市场波

动。

２

、股票投资策略

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投资组合。

（

１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选择行业

对宏观经济中制度性、结构性或周期性等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与分析，挖掘并投资于集中代表整个经济发展趋势

的行业或主题。 本基金重点关注以下几类行业，并将不低于

８０％

的股票资产投资于该类行业的上市公司。

①

战略性新兴行业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

高点作为战略重点。在这一规划下，战略性新兴行业将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本基金认为，战略性新兴行业必须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 在选择战略性新兴行

业时，将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

一批相关产业的兴起。本基金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等，确定节能环保、

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为中长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将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演变适当调整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范畴。

②

消费升级行业

当前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最为稳定且持续增长的因素。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升级趋势越来越

明显，导致消费升级受益行业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本基金将对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因素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

趋势进行跟踪分析，发掘不同时期的消费升级主题，在不同子行业间进行积极的轮换，不断优化股票资产结构。

③

传统行业中的技术升级

传统行业中的技术升级也是本基金重点关注的投资主题。创新投入和新科技的应用将为传统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带动技

术升级和盈利模式的创新。 本基金在投资传统行业时，将通过技术应用前景、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三方面论证企业发展战略

和市场推进措施，挖掘技术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

（

２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精选个股

在根据上述策略选择行业的基础上，本基金将采用基本面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择个股。

基于公司财务指标分析公司的基本面价值，选择财务和资产状况良好且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具体的考察指标包括成长

性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息税折旧前利润增长率、现金流）、盈利指标（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投资回报率、企业净利润

率）等指标。本基金将主要使用现金流折现模型、市盈率和市净率模型等财务模型对公司进行估值。在估值安全边际允许的前

提下，更多关注公司成长的持续性。

行业研究员将通过实地调研等基本面研究方法剖析盈利背后的驱动因素，重点关注以下几类价值驱动因素：

①

市场竞争格局：在市场格局中处于有利位置，有能力进行创新投入和技术改造；

②

盈利效率：公司盈利效率较高，财务结构合理，各项财务指标在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③

技术升级：公司核心生产技术符合国家科技创新的大政方针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且存在技术壁垒；

④

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致力于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规划公司长远发展。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可转换债券等债券品种，基金经理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价

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合理分配固定收益类证券组合中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期金融工具等产品的比例，构造债券组

合。

在选择国债品种中，本产品将重点分析国债品种所蕴含的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根据利率预测模型构造最佳期限结构

的国债组合；在选择金融债、企业债品种时，本基金将重点分析债券的市场风险以及发行人的资信品质。资信品质主要考察发

行机构及担保机构的财务结构安全性、历史违约

／

担保纪录等。 本基金还将关注可转债价格与其所对应股票价格的相对变化，

综合考虑可转债的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决定投资可转债的品种和比例，捕捉其套利机会。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实现权证投资时，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谨慎地进行

投资，以追求较为稳定的收益。

５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

定收益。

（二）投资决策的依据和程序

１

、投资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宏观经济变化的环境、微观企业运行的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２

、投资决策体系

华安实行三级决策体系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三级决策体系的责任主体是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协调小组和基金经理。

决策管理的原则是集体决策、分层授权、职责明确和运作规范。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基金投资的最高决策机构，投资协调小组是

基金投资的协调机构和中间桥梁，投资协调小组由基金投资部、研究发展部、固定收益部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组成。基金经理

是基金运作的直接管理人。

３

、投资管理程序

严谨、科学的投资程序是投资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稳定管理、规范运作和风险控制赖以实现的保证。本基金实行以资产

配置、证券选择、组合构建、交易执行、评估与调整、数量分析及投资风险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程序。

（

１

）资产配置

研究发展部和被动投资部金融工程小组向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提交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和

数量分析报告，在此基础之上，研究发展部策略小组提交投资策略分析报告及资产配置建议报告，基金经理提交基金组合分

析报告和未来操作建议，供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讨论。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报告并形成投资决策建议，审议各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计划。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的

资产配置比例范围内，决定基金的具体资产配置。

（

２

）证券选择

基金经理根据决策会议的决议、基金的投资限制要求和市场判断，从核心股票库中挑选股票来构建和调整投资组合。

（

３

）组合构建

基金经理根据研究员提交的研究报告，结合自身的研究判断，决定具体的投资品种并决定买卖数量、时机，其中超权限投

资安排等需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 对于拟投资的个股，基金经理将采取长期关注、择机介入的方法，以降低买入成本、控制

投资风险。对于已经买入的股票，基金的持有周期一般较长，长期持有的操作策略可有效降低基金的交易费用和变现成本，从

而提高基金的收益水平。

（

４

）交易执行

集中交易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５

）风险与绩效评估

基金风险评估采用风险管理部门开发模型，评估组合风险价值、行业配置、估值、流动性、利率和信用等风险。绩效评估采

用华安自主研发组合绩效归因分析系统和第三方绩效归因系统，对投资组合指定时间段进行绩效分解，归因收益风险来源。

风险管理部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风险和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报告。风险报告使得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能够

随时了解组合承担的风险水平以及是否符合既定的投资策略。绩效评估能够确认组合是否实现了投资预期、组合收益的来源

及投资策略成功与否，基金经理可以据以检讨投资策略，进而调整投资组合。

（

６

）组合监控与调整

合规监察稽核部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合规监控， 合规监察稽核部依据证券基金相关投资法规， 同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

况，进行投资组合的合规监控。

基金经理将跟踪经济状况、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发展变化，结合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以及组合风险与绩

效评估的结果，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使之不断得到优化。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２０％×

中国债券总指数收益率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中证指数公司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统一指数， 它的样本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 覆盖了大部分流通

市值，其成份股票为中国

Ａ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流动性高的主流投资股票， 能够反映

Ａ

股市场总体发展趋势，具有权威性，适

合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债券总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中国债券指数。 该指数同时覆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

以及银行柜台债券市场上的主要固定收益类证券，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能够反映债券市场总体走势，适合作为本基金的

债券投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有其它代表性更强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有更科学客观的权重比例适用于本基金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依据维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基金的风险与预期收益都要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

的高风险投资品种。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１０２

，

５５２

，

５２０．３２ ８８．０９

其中：股票

１

，

１０２

，

５５２

，

５２０．３２ ８８．０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６７

，

６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１

其中：债券

６７

，

６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９

，

５４０

，

６２８．６７ ５．５６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１

，

８６１

，

３０１．８６ ０．９５

７

合计

１

，

２５１

，

６２３

，

４５０．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７６

，

０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９

Ｃ

制造业

７１０

，

７０８

，

８９４．８４ ５６．９２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６０

，

６４７

，

４２９．３５ １２．８７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２００

，

４１７

，

９００．００ １６．０５

Ｃ５

电子

１１

，

５０８

，

７０５．００ ０．９２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６

，

８７２

，

４４５．１４ ０．５５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４９

，

６４７

，

６２９．４４ １１．９８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８１

，

６１４

，

７８５．９１ １４．５４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９１

，

５８６

，

６６４．５８ ７．３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５

，

７４２

，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６

Ｉ

金融、保险业

１５９

，

１６６

，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

Ｊ

房地产业

２４

，

７１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９８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４

，

６３２

，

３１０．９０ １．１７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

，

１０２

，

５５２

，

５２０．３２ ８８．３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２２５０

联化科技

４

，

７８８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１４

，

４００．００ ７．２１

２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４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９

３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７

４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４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５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４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２

６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４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２

７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６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

８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３５９

，

４００．００ ３．３９

９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１０９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

１０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２

，

５１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７０８

，

２００．００ ３．１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６７

，

６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２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６７

，

６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２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１０１０８８ １１

央票

８８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７

，

６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在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０９

，

６４０．２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８

，

９３２

，

３６０．９８

３

应收股利

１３６

，

３５０．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０７４

，

２４７．６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６０８

，

７０３．０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

，

８６１

，

３０１．８６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２０１１－４－２２

（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８．９０％ １．０９％ －２２．９８％ １．０４％ ４．０８％ ０．０５％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０．２５％ １．２２％ ４．１１％ １．０６％ －４．３６％ ０．１６％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

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５％

，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

别计算。 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单笔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１．２％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 按持有期递减。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注：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以此类推。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注

３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它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６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

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

转换

更新了直销机构与代销机构部分信息。

九、基金的投资 增加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二十一、 对基金投资人的服

务

对“（六）基金投资人的服务”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9

2012

年

12

月

6

日 星期四


